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114學年度臺灣手語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

第 2次增能暨回訓研習實施計畫 

壹、 緣起 

為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、復振及發展，我國於 108年公布《國家語言

發展法》，明定「臺灣手語」為國家語言之一，並規定「中央教育主管機

關應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，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」。教育部於 110

年 12月訂定發布臺灣手語課程綱要，自 111學年度起，依不同教育階段

逐年實施。為增進臺灣手語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課程教學之專業知

能，爰辦理本次回訓研習。 

貳、 目的 

一、提升臺灣手語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專業知能。 

二、增進臺灣手語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教學品質。 

三、落實臺灣手語課程與教學及聾人文化之傳承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 

二、承辦學校：國立嘉義大學（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） 

肆、 參加對象 

一、已取得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臺灣手

語教學合格證書」之教師，114學年度第 2學期有實際授課者，請務

必參加。 

二、已通過「教育部臺灣手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格證書」之教學支援工

作人員，114學年度第 2學期有實際授課者，請務必參加。 

伍、 研習日期 

一、本次研習分為兩梯次辦理(每梯次講題不同，請各擇一場次參加)： 

[第一梯次] 

1. 場次一：115年 1月 9日(星期五)，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4時 10分 

2. 場次二：115年 1月 10日(星期六)，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4時 10分 

[第二梯次] 

1. 場次一：115年 2月 6日(星期五)，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4時 10分 

2. 場次二：115年 2月 7日(星期六)，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4時 10分 

二、研習人數：每場次至多 500人。 

陸、 研習地點 

本次研習為線上視訊課程，使用 Webex系統，敬請參與人員準備攝影鏡

頭、麥克風及喇叭等視訊功能之電腦設備。 



柒、 課程時間、內容及講師 

[第一梯次] 115年 1月 9日(五)及 10日(六) 

時間 內容 主持人/講師 

09：10 - 09：30 報到 國立嘉義大學團隊 

09：30 - 09：40 開幕式 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

國立嘉義大學團隊 

09：40 - 12：00 
【主題一】 

科技輔助手語教學 

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

林建宏 助理教授 

12：00 - 13：30 休息 國立嘉義大學團隊 

13：30 - 15：50 
【主題二】 

課堂手語表達技巧 

公視手語新聞 

王曉書 主播 

15：50 - 16：10 開幕式 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

國立嘉義大學團隊 

 

[第二梯次] 115年 2月 6日(五)及 7日(六) 

時間 內容 主持人/講師 

09：10 - 09：30 報到 國立嘉義大學團隊 

09：30 - 09：40 開幕式 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

國立嘉義大學團隊 

09：40 - 12：00 
【主題一】 

手語評量題目設計 

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

張榮興 教授兼所長 

12：00 - 13：30 休息 國立嘉義大學團隊 

13：30 - 15：50 

【主題二】 

任務導向的臺灣手

語教學 

馬偕醫學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

陳怡君 助理教授 

15：50 - 16：10 開幕式 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

國立嘉義大學團隊 

 

捌、 報名方式 

一、一律採網路報名方式，梯次一於即日起至 115年 1月 7日(星期三)報

名、梯次二於即日起至 115年 2月 4日(星期三)報名，報名請至「全

國特殊教育資訊網」。 

梯次 場次 報名網址 QRcode 備註 

第一梯次 
場次Ⅰ 

(1月 9日) 

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men

uLayout/study-info?id=601870 

 

第一梯次

內容相同

請擇一場

次報名 



場次Ⅱ 

(1月 10日) 

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men

uLayout/study-info?id=601871 

 

第二梯次 

場次Ⅰ 

(2月 6日) 

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men

uLayout/study-info?id=601885 

 

第二梯次

內容相同

請擇一場

次報名 場次Ⅱ 

(2月 7日) 

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men

uLayout/study-info?id=601875 

 

二、承辦學校將分別於 115年 1月 8日(星期四)、2月 5日(星期四)前以

電子郵件寄送各梯次錄取通知及課程連結。 

玖、 請學校務必依錄取通知，惠予參與教師公(差)假登記。全程參與者，將於

「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」核發研習時數 6小時。 

拾、本次研習安排手語翻譯員，相關事宜請逕洽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教學研

究中心，連絡電話為 05-2068101、2068102，聯絡信箱為

cset@mail.ncyu.edu.tw。 

拾壹、辦理本次回訓研習所需費用由本署委託國立嘉義大學「臺灣手語教學人

員培訓行政作業計畫」經費支應。 


